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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师大办〔2014〕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下沙丽泽苑教工 
宿舍租赁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《杭州师范大学下沙丽泽苑教工宿舍租赁管理规定》已经

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2014 年 4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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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下沙丽泽苑教工宿舍租赁 
管理规定 

 
为加强我校下沙高教园区丽泽苑教工宿舍（以下简称“宿

舍”）的租赁管理，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和规定，现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租金标准 

宿舍租金标准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10.50 元（实际建筑

面积最终以房产测绘面积为准），其中，5 号楼因不通煤气，租

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9.00元。宿舍租金包含物业管

理费 1.5 元/平方米/月、高层住宅能耗费 0.4 元/平方米/月。

地下车位租金标准每月每个 200元。 

租金标准原则上每 3 年调整一次，并及时向本校教职员工

公布。 

二、租赁期限 

宿舍租赁期限一般为 3 年，期满后需重新申报审核。符合

续租条件的承租人，原则上可以续租一次。 

三、租赁对象及条件 

本校在编教职员工（含钱江学院事业编制）。 

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（已婚教工夫妻双方须同时具备）： 

1.未享受过福利分房（包括但不限于房改房、省直专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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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）。 

2.未在杭州市区范围内（包括萧山、余杭区）拥有商品房

或已购买商品房但还未实际交付使用的。 

3.未启动引进人才购房补贴或已启动引进人才购房补贴但

房屋还未实际交付使用的。〔备注：（1）申请者需提供本人与配

偶的杭州市房产查询记录证明（即在杭州市区范围内未购买商

品房的证明）；（2）已婚的教工需出具配偶单位未分配、租赁住

房及未启动引进人才购房补贴的证明；（3）已启动引进人才购

房补贴或已购买商品房但还未实际交付使用的申请者需同时提

供购房合同复印件（确认时间点以购房合同中约定的住房交付

之日起 6 个月过渡期为截止时间）。〕 

四、房源情况 

本次宿舍共有 80套, 分配 68 套，保留 12套用于今后人才

引进。 

交付标准：简装修，带有卫生间、厨房，其中，5号楼不能

开通管道煤气，其他均已具备开通管道煤气条件。 

三居室的承租人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、职务。 

五、租赁排序 

申请者按下列条件顺序比较后排序：职务职称、双职工、

校龄、工龄、年龄为序从高到底先后排列。如条件仍相同者，

则以抽签方式确定排序。 

六、租赁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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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租房自愿。 

2.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租赁办法、租金、申

请名单、排序结果、操作程序等予以公开。 

3.本校双职工限租赁一套住房。 

七、操作程序 

1.发布公告：发布租赁房源及价格、租赁条件、受理日期、

租赁流程等。 

2.提交申请：符合条件的教职工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。 

3.材料审核：受理申请材料并进行审核。 

4.公布排序情况：对符合承租条件的名单予以公示。 

5.组织选房：对符合承租资格人选确定序号组织选房，确

定承租房源。 

6.签订合同：在规定日期内，学校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。 

对提供虚假材料的教职工将取消其资格并公示，同时取消

其在一定期限内申请学校房源的资格。 

学校纪委办对宿舍分配工作进行全程监督。 

八、其他管理规定 

1.宿舍系学校产权用房，承租人不得将其作为户籍落户的

地址（户籍落入下沙学校集体户口）。 

2.宿舍是由省教育厅委托省教育发展中心牵头联合下沙高

教园区高校联建，并组建联建单位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联委会”），

负责协调小区综合管理，日常事务由省教育发展中心所属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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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负责管理。 

3.宿舍各类条件以交付使用时为标准，学校不另配家具和

电器。承租人不得改变房屋结构、使用功能和性质。 

4.宿舍承租人与申请租赁人应一致。教职工选房后须与学

校签订租赁协议，并按协议条款履行。已获准租赁的教职工，

不得向他人转租、出借和出售。 

5.租赁期满不再符合续租条件的，不得续约。承租人自租

赁期满或出现不符合租赁条件之日起，允许有不超过 30日的安

置过渡期；承租人如购房，按购房合同交付日期后 6 个月作为

过渡期，过渡期内租金标准不变。若超过过渡期仍不搬离的，

租金按收取标准的 3 倍计收，租金直接从承租人工资等学校收

入中扣除，直至交还住房。 

6.宿舍原则上在首次交付后 6 年内，不得进行二次装修。

因承租人变更等原因，确实认为需要装修的，须经学校审核、

报联委会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，装修过程中不得损害单位及宿

舍其他承租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，装修费用

由承租人承担。租赁期结束后固定装修物不得拆除。 

7.承租人应自觉遵守宿舍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遵守社会公德，

爱护公共设施，严禁破坏宿舍内房屋建筑结构和设施，违者除

需恢复原状外，并根据造成影响外观或安全的程度缴纳相应的

损坏补偿费（此款直接从承租人工资等学校收入中扣除）。情节

特别严重的，同时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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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水电、煤气、有线电视、电话、网络等开通和使用费用

自理，并自行向有关部门缴纳。退房时，承租人应自觉腾空并

清扫房屋，报停各类使用项目，并提供各项费用结清的票据，

到国资处办理退租手续。 

9.入住宿舍内注意安全，使用电器、煤气等必须遵守有关

消防安全和水电管理等规章制度。地下车位在承租者中抽签产

生。 

10.零星申请租房的按申请时间先后安排空余房源。新进教

工视房源情况，安排宿舍。 

11.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擅自将宿舍转租、转借或改

变用途的；调离、辞职、自动离职的；自费出国（境）留学的；

被学校开除、除名、解聘、解除劳动合同的。必须及时办理退

房，否则不予办理离校手续。逾期，则从次月起，按收费标准 3

倍计收租金，直至交回宿舍。 

九、附则 

1.本规定自 2014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2.本规定由国资处负责解释。 
 

 

 

 

 

 

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4月 25日印发 


